健康证办理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事项
健康证办理。
二、办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（1985年7月1日实施，2019年8月26日修订，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）第五十条规定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、药品生产企业、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中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人员，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。患有传染病或者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的疾病的，不得从事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（2016年修正版）》（1987年4月1日由国务院发布，2016年2月6日修订）第七条规定：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，持有“健康合格证”方能从事本职工作。患有痢疾、伤寒、病毒性肝炎、活动性肺结核、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的，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。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（2017年11月4日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，通过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作出修改。自2017年11月5日起施行）第三十五条规定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、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。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。职业健康检查应当由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。
三、办理对象
一是食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及餐饮业的从业人员(包含超市从业人员)；
二是直接从事饮用水供、管水的从业人员；
三是直接从事化妆品、消毒品生产的从业人员；
四是直接从事药品生产、包装、销售、制剂等按法律和行业标准要求需要办理健康证的人员；
五是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从业人员。其中住宿(宾馆、酒店、旅店、招待所等)、娱乐(歌舞厅、KTV等)、美容、沐浴(洗浴、桑拿等)四类场所中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从业人员，需按要求每年开展1次常规体检，2次HIV和梅常毒检测；
一般性从业人员每年进行1次常规体检。
四、检查项目
一般性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包括既往病史询问，内科、皮肤检查，活动性肺结核胸部X线检查，甲肝、戊肝抗体测定，伤寒和副伤寒、痢疾粪便培养和鉴定。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增加HIV和梅毒检测。
五、办理材料
    5分相一张、身份证原件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张。
六、办理流程
审核营业执照范围是否属于免费办理对象→根据身份证填写体检表、贴相片→进行内科检查（心肝脾肺）静脉采血→肛拭子采样→胸部X线检查→交体检表，体检结束。次日，检验室将血及肛拭子培养基送实验室进行检测。体检后3-5个工作日，到体检机构领取健康证明。
七、办理机构
隆阳辖区内共有健康证办理机构28家，包含市疾控中心、区疾控中心、市二院、23个乡镇卫生院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、2家民营医疗机构（龙马健康体检中心、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）。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现场咨询：各办证机构，隆阳区卫生健康局疾控股（保山市隆阳区新华路167号）
电话咨询：隆阳区卫生健康局疾控股，电话：0875- 3037081。
监督投诉电话：0875-3037077，投诉地址：保山市隆阳区新华路167号（隆阳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） 0875-2192996，投诉地址：保山市隆阳区新华路167号（中共隆阳区纪委隆阳区监委派驻区卫生健康局纪检监察组办公室）
监督投诉网站：http://www.longyang.gov.cn（隆阳区卫生健康局门户网站）

附件：隆阳辖区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（健康证办理）体检机构服务范围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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